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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前 言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
低级官吏。根据文献资料及相关研究，汉代社会的少吏名目及
人数十分庞大 ( 几乎占据汉代官僚的三分之二强) ，广泛存在
于汉代中央、郡、县 ( 邑、侯国、盐铁官) 、乡等各级政权;
其行政职务关涉民政、财政、交通、司法、治安、教育、卫生
等民生之各个方面，是两汉社会稳定与行政运作的支柱与载
体。清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乡亭之职》中说: “自古及今，
小官多者则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① 按: 汉代盛世为治
中国古代史者所熟知，亦向为古今史家所称赞，因此，众多少
吏的存在必与汉代社会秩序与治理的实现有千丝万缕之联系。
然而，由于史料分散及典籍记载的阙失，关于汉代少吏的史学
研究似乎较少受到学者关注。近些年来，学术视野的拓宽、研
究方法的更新及大量出土文献②的面世，终为这一课题的深入
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和学术契机。同时，这也是本书立意、选
题的根本及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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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 《日知录集释》卷八
《乡亭之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 472页。

“出土文献”是近十年在学界流行的新名词，它相对传世文献而言。所谓
“传世文献”，指从古时传抄递印下来的文献，一般就是各种古籍; 而“出土文献”
指通过地下发掘得到的文献，属于考古文物的范围。以上界说详李学勤先生的《近年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载于《光明日报》，2009年 11月 5日，第 0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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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充分吸收先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传世典籍
与出土文献 ( 简牍、碑刻、封泥印文、瓦书铭文、青铜铭文)
等资料进行史实钩沉，兼及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考古学
与统计学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试图对汉代少吏与社会之间
的互动关系之若干方面作系统考论。全书从如下六个方面展开
论述。

一、绪论

这一部分包括三项内容: ( 1) 论说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2) 通过近百年 ( 1914年至 2011年) 的学术史回顾，梳理汉
代少吏的研究现状及趋势，并分析一个世纪以来少吏研究所取
得的成就及不足; ( 3) 概论本书的基本思路、创新点及不足。

二、汉代少吏考辨

本章分别就汉代少吏的概念范畴、 “少吏”与 “长吏”、
“少吏”与“小吏”的关系予以系统考辨，从而得出如下结
论: 秦汉社会，官和吏之间并无严格区分，按其秩阶 ( 或言
俸禄) 而分为“长吏”和 “少吏”两个层次。长吏，指汉代
官僚群体中秩阶为 “二千石至比二百石”的官吏，即所谓之
朝廷命官; 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具有百石、斗食、佐史之
秩的低级官吏。两汉史籍所载之 “小吏”，实即少吏之讹误，
二者在概念范畴上基本是一致的。“少吏”讹误为 “小吏”大
约始于宋代，此为史籍流传之必然现象。

三、汉代社会的少吏名目、人数及演变趋势

这一部分通过传世典籍、简牍、碑刻、封泥印文等文献资
料的多重考据，分别对汉代中央朝廷、郡府、县廷、乡等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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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构中少吏的名目、社会职掌、人数以及少吏在吏员中所
占比例等问题进行疏证，据此研究少吏在两汉社会运作中的重
要地位。我们的学术观点是: 汉代社会的少吏名目及人数十分
庞大，广泛存在于中央、郡、县 ( 邑、侯国、盐铁官) 、乡等
汉代政权的各个层级。若据少吏所属性质与归属系统可分为两
类: 其一，中央、郡、县等各级行政官署中具有百石、斗食、
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或谓之 “属吏”; 其二，乡亭之吏，乃
县廷少吏出部在乡者。汉初郡府、县廷的少吏名目与人数甚
少，西汉中叶至东汉时期，少吏名目及人数大大增加。其社会
职掌涉及民政、财政、交通、司法、治安、教育、卫生等有关
民生的各个方面。一方面反映出汉代行政组织系统的成熟，另
一方面也显示出少吏在两汉行政运作中的重要地位。这说明，
汉代少吏是汉代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载体和支柱。

四、制度保障与良性反馈———汉代社会的少吏制度

这一部分通过对汉代少吏制度的考论，旨在研究汉代少吏
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 1) 汉代少吏
的选拔资格: 家赀限制、年龄限制、道德和才能标准、文字知
识和晓习律令、特殊群体的限制; ( 2) 汉代少吏的升迁制度:
即以察廉制度与功次制度为主，而以孝廉、贤良方正、茂才、
捕格群盗尤异为辅的升迁制度; ( 3) 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
包括赐钱、赐金、赐爵、赐肉、赐酒、赐食、益俸、休假。上
述内容共同构筑起汉代社会的少吏制度，形成汉代少吏与社会
间的良性互动格局。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 1) 严格的选拔
资格，不仅可以保证少吏的整体素质，而且从观念上引导了少
吏群体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从而为汉代社会秩序的有序运
行与国家治理创造了良好的吏治前提。 ( 2) 以察廉、功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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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主的升迁制度，给予少吏一个制度化的升迁通道，可使少
吏的垂直上升颇为顺畅，有利于广泛地从基层选拔各类优秀吏
员。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整个官僚阶层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之
中，有利于汉代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进而促进汉代社会的治
理与稳定。 ( 3) 各种社会待遇特别是益俸和休假待遇，从物
质基础到精神休养均为少吏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保障。这种制
度化的保障又是少吏尽心吏职、廉洁奉公的首要前提，正所谓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基层少吏的廉洁奉
公又形成一种反力，成为汉代社会治理与稳定的源泉。正是制
度保障与良性反馈间的互动关系，奠定了汉世廉吏多，吏弊
少，政治清明，社会长治久安的历史格局。

五、官僚结构中的汉代少吏与社会———以 《汉书》
可考之西汉一代史实为例

这一部分承前文制度层面的宏观论述之余绪，从实
践层面的微观视域，通过对 《汉书》所载少吏的任职履
历之西汉朝廷大员的考证，分别就西汉的少吏类型与西
汉社会的交互作用，进身官僚结构上层的西汉少吏与社
会治理等若干问题予以述论。主要涵括如下两个方面:
( 1) 汉代少吏随汉世仕进之制与社会思潮演变而进行文
法之吏—儒化之吏—吏化之儒这一过程之角色转化，从
而使汉代官僚形成儒法兼通的政治格局。这不仅是汉家
“霸王道杂之”的统治策略之反映，也是汉代社会繁荣
与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 2) 汉代社会给予少吏渐达官
僚结构上层之通路与保障，使得众多少吏得以渐达官僚
结构上层; 而这些官吏的参政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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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治理的实现。汉代少吏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微妙而强
大的交互作用，由此谱写出两汉社会的盛世之史。

六、本书结语

以上是本书的行文逻辑、主要内容及研究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 “汉代少吏与社会”本身即是一个

重大的历史课题，本书虽然取得了上述研究成果，但是
由于作者本身的能力及学养限制，仍有许多问题尚未予
以解决。譬如: 汉代少吏的前历史形态，即考察战国时
期官僚体制出现至秦汉这一历史阶段，从而探寻汉代少
吏的历史变迁轨迹; 汉代少吏的趋贱历程及伦理价值取
向，汉代少吏与其他社会势力 ( 如各级官僚、豪族、宗
族) 之间的交互作用等，对于这些问题均未作深入研究，
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大遗憾。希望他日，志士仁人能
够撰得大作，完成此项历史课题。

惠翔宇

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 于成都

·5·



书书书

目 录

目 录

绪 论 ( 1 )……………………………………………………
第一节 汉代少吏与社会的研究意义 ( 1 )………………
第二节 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 3 )………………
第三节 本书的基本思路、创新点及不足 ( 13 )…………

第一章 汉代少吏考辨 ( 17 )…………………………………
第一节 斗食之秩与佐史之秩 ( 17 )………………………
第二节 汉代少吏与长吏、小吏之关系考辨 ( 25 )………
本章小结 ( 38 )………………………………………………
本章附表 ( 39 )………………………………………………

第二章 汉代社会的少吏名目、人数及演变趋势 ( 41 )……
第一节 汉代中央政府的少吏名目、人数及演变趋势

( 41 )………………………………………………
第二节 汉代郡府的少吏名目、人数及演变趋势 ( 59 )…
第三节 汉代县、邑、侯国、盐铁官的少吏名目、人

数及演变趋势 ( 83 )………………………………
本章小结 ( 114)………………………………………………
本章附表 ( 115)………………………………………………

·1·



!"#$
!"#$%

第三章 制度保障与良性反馈———汉代社会的少吏制度
( 121)…………………………………………………

第一节 汉代少吏的选拔资格 ( 121)………………………
第二节 汉代少吏的升迁制度 ( )………………………
第三节 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与生活形态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表 ( )………………………………………………

第四章 官僚结构中的汉代少吏与社会———以《汉书》
可考之西汉一代史实为例 ( )……………………

第一节 《汉书》可考之有少吏任职履历的西汉朝廷
大员 ( )…………………………………………

第二节 西汉的少吏类型与西汉社会的交互作用 ( )…
第三节 渐达官僚结构上层的西汉少吏与社会治理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表 ( )………………………………………………

结 语 ( )……………………………………………………

附 录 ( )……………………………………………………

参考文献 ( )…………………………………………………

后 记 ( )……………………………………………………

·2·

140

163

178

179

186 

187

188

191

196

197

222

226

229

239

 



书书书

绪　论　　　 　　　

绪　论

第一节　汉代少吏与社会的研究意义

何谓 “少吏”？《汉书·百官公卿表》曰：“百石以下有斗

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① 这是史籍可考最早关于少吏的

界定。基于此，汉代少吏主要指百石以下 （包括百石）有斗

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若以政权层次及归属系统论之，汉

代少吏则涵括以下两个系统：其一，各级行政机构 （中央、郡

府、县廷、乡）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吏员；其二，县

廷少吏出部在乡亭者，所谓 “乡亭之吏”。从现有资料看，少

吏几乎占据了汉代官僚队伍的三分之二强，人数颇为庞大。清

儒顾炎武在 《日知录·乡亭之职》中说：“自古及今，小官多

者则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② 按：汉世之隆为治中国

古代史者所熟知，亦向为古今史家所称赞，因此，众多少吏的

存在必与汉代社会秩序与治理的实现有千丝万缕之联系。但

是，这一问题却向为治秦汉政治制度史者所忽略。综观学界相

·１·

①

②

［东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上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年版，第７４２页。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 《日知录集释》卷八

《乡亭之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７２页。



!"#$
!"#$%

关论著，主要集中于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宰辅制度、监察制

度等中央官制的研究，对汉代官吏下层则关注甚少。近些年

来，学者虽对郡县属吏有所涉猎，但较之上述诸问题的学术研

究，其力度及成果仍嫌不足。社会史论著虽就下层社会多有涉

猎，然主要聚焦于下层民众日常生活及风俗习惯的学术探讨。

若仅就此而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分布不均，其中以唐宋之

后较多，明清社会尤详。相比而言，秦汉社会之研究却相形见

绌。由此可见，将汉代少吏作为研究课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如前所言，汉代少吏与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

综观汉世典籍，见载史书的系统资料则相对较少，而相关资料

亦多夹杂于列传、载记之中。此乃治秦汉史者所熟知。自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各种地下简牍文献的出土、整理与研

究，可弥补传世典籍的记载之疏。特别是１９９３年尹湾汉简的

出土及１９９７年９月 《尹湾汉墓简牍》释文的出版，使得我们

对汉代少吏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如尹湾汉简 《集簿》

《东海郡吏员簿》详细载有东海郡３８个县 （县、邑、侯国）及

盐铁官之吏员设置状况。通过分析 《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所

载１４０条长吏名籍，除可以详细了解东海郡之吏员名目外，亦

可研究汉代少吏的升迁制度。此外，《元延二年日记》还详细

载有汉代少吏之为吏生活及吏休制度。这些简牍文献均前所未

见，是研究汉代少吏的重要资料。此外，睡虎地秦简、居延汉

简、张家山汉简、里耶秦简等也有关于少吏的零星记载，可资

校阅与参考。由此可见，利用传世典籍与简牍文献进行二重考

据，再佐以近人、今人之研究著述，我们足以对汉代少吏的名

目、职掌、人数、升迁制度等历史存在予以系统、深入的研

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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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汉代少吏作为汉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形成了一种特殊

的 “少吏现象”，绵延中国历史两千余年。众所周知，国家与

社会的治理，如果离开制度与人事之间的良性互动，一切皆是

妄谈。然而，通过汉代少吏阶层来透视整个汉代的社会治理，

尤其是研究汉代少吏与社会之互动关系者则寥若晨星。无论我

们作何研究，这些均是难以绕开的问题。通过研究汉代少吏与

社会之互动关系，不但可以了解少吏在汉代社会的重要地位，

亦可探索思想、制度、人事与社会良性互动之下社会文明的进

步和发展，更是探索汉家社会秩序与国家治理的现实根据。这

不仅是事实认知基础上理论的升华，还是历史认识的纵深发

展，即价值认知的凸显。

总的来说，把 “汉代少吏与社会”作为研究课题，无论从

学术价值、史料储备还是价值认知等方面考察，均有重大的科

研价值。

第二节　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一、清代学者关于少吏的研究

对少吏的初步研究始于清代，可视顾炎武 《日知录·乡亭

之职》为初步研究少吏的开端。顾氏不仅研究了各代乡吏的社

会职能，而且对少吏的社会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唐

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

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

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

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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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此。”① 此论可谓独到精辟。

顾氏之后，俞正燮撰 《少吏论》一文对历代少吏进行了详

细考论。这也是目前可考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研究少吏的著

述。俞氏认为少吏具有以下五种职能：知闾阎善恶，征调军

旅，知户口赋税，察奸弥盗，用为官役。② 然而俞氏将历代史

实杂于五种职能之下予以考论，则显得内容杂碎，不易把握。

此外，俞文亦未能突破顾氏窠臼———将 “少吏”仅限定在乡吏

这一层次。俞氏之后，清无名氏③又撰 《少吏论辩证》一文，

对清俞正燮 《少吏论》一文予以辨明订正。该文详细论述了西

周至清季历代少吏之情况， “内有三老、乡佐、啬夫、亭长、

里正等二十余目”，有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成都刊本。惜笔者未

能拜读此文，只能从他人著录中略知一二。

二、近人、今人学者对少吏之研究 （１９１４—２０１１年）

纵观２０世纪至今学者论著，有关少吏之专论甚少，目前

可查之专论文章不足２０篇。其他论著虽有涉猎，但多非专论

之文。下面以时间为线索，分阶段对少吏的研究现状予以述

·４·

①

②

③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 《日知录集释》卷八
《乡亭之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７２页。

［清］俞正燮撰，于石、马军骅、诸伟奇点校： 《俞正燮全集·壹·癸巳类
稿》卷十一 《少吏论》，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２７～５４５页。

赵传仁、鲍延毅、葛增福： 《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济南：山东友谊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４８页。另据施廷镛编撰 《中国丛书综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６４页），著录有 《陈广旉先生遗书》光绪年间成都刻本一部，其
中 “少吏论辩证一卷”的作者是陈广旉。又据王德毅编 《丛书集成三编 （第７册）总
类·考据》（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５４页，载有 《桐城文学撰述考一卷·

清刘声木撰 （直介堂丛刻）》，其中卷三有 《陈溥陈学受撰述》，文中对陈溥撰述用小
字予以注释标记，则未标记之作者当是陈学受。从著录看，《少吏论辩证》未予以注
释，则其作者必为陈学受。根据上述考证，笔者推断，陈广旉和陈学受当为一人。
《少吏论辩证》作者当为陈广旉 （学受）。此处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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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２０世纪初，韩少甫先生即撰 《汉百石以下少吏考》一文，

对汉代少吏予以研究考述。① 惜原文已逸，此处仅作简要提

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钱穆先生在 《秦汉史》第六章第四节
“西汉之地方官制”专列一小节对汉代少吏进行讨论。钱先生

对少吏的界定依 《汉书·百官公卿表》，即 “百石以下有斗食、

佐史之秩，是为少吏”。钱先生在继承俞正燮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重点分析了少吏制度的历史作用，即汉代长吏自行辟除少

吏，能够将优秀人才留在地方，有利于地方自治和地方社会的

发展。②

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初，概而言之，可分以下三点论之：

（１）大陆方面，学术多受政治运动影响，可述之优秀论著较

少。可查者仅陈梦家先生之著述值得一提。陈梦家先生在 《汉

简所见的太守、都尉二府属吏》一文中，采二重考据之法，详

细考证了汉简所见郡县属吏之名目，首次明确指出 “斗食与佐

史俱是官秩中最低的两级，合称为 ‘少吏’”③。另一篇文章
《汉简所见奉例》④ 则对汉简中所涉及的俸禄问题作了详细考

证。其中，关于百石、斗食、佐史之考证尤详，并以图表形式

对相应的官吏名称及其月俸加以比照说明。（２）我国台湾地区

·５·

①

②

③

④

该文收入 《韩申甫文集》一书，作者为韩少甫。目前仅知该书收有 《诸葛武
侯有儒者气象论》《性与情皆从心论》《汉百石以下少吏考》《南陔以下六篇有声无诗
说》《张居正论》等２５篇文章。书前有黄报庭等之序两篇。１９１４年出版。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９４
页。

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１４页。该文写就于１９６２年，重订于１９６５年秋。全文详见该书第９７～
１２４页。

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３５～１５１页。原载于 《文物》，１９６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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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严耕望先生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 《秦汉地方行

政制度》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分别对西汉中叶至东汉时期

的郡、县及乡亭的少吏名目、社会职掌等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

探讨。① 严先生所考少吏名目之多，前无古人。 （３）日本方

面，大庭脩 《论汉代的论功升迁》通过史籍与简牍之参比考

证，首次提出 “汉代官吏的升迁以根据功次积劳升进的为最

多，也许功次积劳是官吏升进中的重要依据”②。但是，这一

观点并未得到当时国内学者的重视。总之，以上这些论著均为

我们研究少吏的概念、名目、社会职掌及升迁制度提供了重要

参考。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叶以后，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因

其载有各种秦代啬夫名目———秦代少吏的具体名目之一，学界

遂掀起有关秦汉啬夫的大讨论。如郑实先生发轫撰 《啬夫

考———云梦秦简札记》一文对秦汉啬夫予以考述③；后又有高

敏先生商榷之文——— 《“有秩”非 “啬夫”辨》④，尤以１９７９年

裘锡圭 《啬夫初探》一文最为精当。裘先生认为啬夫属于少吏

的范围，其共同特点是均为百石以下的小官吏。他认为：“县

·６·

①

②

③

④

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根据本
书序言之论，此书至迟完成于１９６１年４月，故将其归入这一学术阶段。笔者按：严
耕望先生在文中采用 “属吏”这一学术概念，并未采用 “少吏”。查严先生所论：“属
吏，秩百石以下，由守相自辟任之。”（《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１０２页）可见，严先
生所考 “属吏”实即本书所论之 “少吏”。再按：属吏与佐官对称，少吏与长吏对称，

此乃笔者与先生所论视角不同所致。

该文系姜镇庆译自 《东洋史研究》１９５３年第１２卷第５３号。参见 《简牍研究
译丛》（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２３～３３８页。

郑实：《啬夫考———云梦秦简札记》，载于 《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２期，第５５～
５７页。

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版，

第２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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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长之下的官吏，除了丞、尉是长吏，一般都是少吏，所以

县属各官之长一般都是啬夫。一般都官之长，秩别与县令、长

相当，他们的属官之长一般也是百石以下的少吏。”① 同时，

裘先生亦指出，少吏不仅存在于县一级政权，“中央官署里也

有百石以下的少吏”②。裘锡圭在继承先贤论点的基础上，进

一步拓宽了少吏的存在范围，这是少吏研究的一大突破，对我

们研究少吏的存在层次有重大启发。此外，高敏先生 《试论汉

代 “吏”的阶级地位和历史演变》一文，对汉代服役 “吏”的

类型、服役范围、来源以及 “吏”阶层的存在与阶级斗争关系

等内容亦有系统考述。③ 这些内容对我们研究汉代少吏的趋贱

历程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学界关于少吏之研究论著甚少，目前可

查者仅有两篇。一是贡绍海之 《汉代 “少吏”述论》④，一是

邬晓明之 《略论秦简中的 “少吏”》⑤。两篇文章的最大特点

是对秦汉少吏予以学术界定。贡氏认为长吏与少吏是以俸禄为

标准对汉代全体官员的划分，非仅限于县令、长佐官和属吏。

少吏主要包括两类官吏：一是州郡县长官属吏，二是乡亭之

职。贡氏亦对 “少吏”与 “长吏”的区别、少吏的给事制度、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裘锡圭：《啬夫初探》，参见 《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４７页。

裘锡圭：《啬夫初探》，参见 《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３９页。

笔者按：此文发表于１９８２年８月，但从文末作者注释 “１９６０年３月草稿，

１９７２年冬修改，１９７８年夏再次修改”等内容看，此文实定稿于１９７８年。因此，笔者
将该文归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这一学术阶段。参见高敏：《秦汉史论集》，郑州：中州书
画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１３～２５４页。

贡绍海：《汉代 “少吏”述论》，载于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历史学研究专
辑），１９８８年增刊，第４６～４９页。

曹策问：《学苑采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６９～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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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吏拜除利弊以及少吏地位与汉代吏治予以分析论述。概言

之，贡氏之文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仍有可商榷之处：一是对

少吏的界定疏于考辨，证据似嫌不足；二是研究不够深入，未

能通过少吏透视整个汉代政权和社会。邬晓明则通过秦简，对

秦代少吏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性质、少吏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作了

相关分析论述。应该说，邬文不仅在历史时间上拓展了少吏的

研究范畴，亦将少吏的研究引入微观领域，这是邬文的价值所

在。但是，邬文对 “秦代少吏的考核、责罚制度以及少吏的征

用条件、途径都未及论述”①。贡文之不足在邬文亦存在。即

便如此，贡绍海和邬晓明之文对秦汉少吏的学术价值亦不容忽

视。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学术研究视野的拓宽以及地下文献

资料的不断发现，尤其是张家山汉简和尹湾汉墓简牍的出土，

促使汉代少吏的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研究趋势，涌现

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概而言之，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少吏的起源与秩阶范畴

这一方面以黄留珠、廖伯源、杨季平为代表。黄留珠 《秦

简 “敖童”解》一文，通过对云梦秦简及 “秦封宗邑瓦书”

（１９４８年陕西户县出土）所见 “敖童”一词的分析，认为 “敖

童”是一种具有特殊身份的 “豪奴”，可享有国家授田，为国

家出赋役，可以担任官府的 “少吏”。② 这对研究少吏起源颇

有启发意义。廖伯源 《汉初县吏之秩及其任命———张家山汉简

研究之一》则通过对汉初县吏的名目考证，认为汉代县廷官吏

分为长吏与少吏两类。长吏为朝廷任命之官员，秩二百石以

·８·

①

②

曹策问：《学苑采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８０页。

黄留珠：《秦简 “敖童”解》，载于 《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５期，第１７６～
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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